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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实

业”、“发行人”、“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提供相

关资料等，由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

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

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三期）、中航国际

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四期）、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中国航空技

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以下合称“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公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

作为受托管理人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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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 日公告的《中航国际实业

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名称变更的公告》，公司名称变更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名称变更情况 

（一）变更前后的公司名称及原因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与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名称由“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

司”更名为“中航科创有限公司”。 

（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和工商登记部门 

上述变更事项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涉及的债券名称、简称及代码变更情况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涉及公司发行的债券名称、简称及代码变更 

二、债券权利义务承继情况 

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改变原签署的与债券相关的法律文件效力，公司更名前

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由更名后的公司承继，原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对已发行的公司

债券继续具有法律效力，不再另行签署新的法律文件，公司将按照原存续期债券

发行条款和条件继续合规履行信息披露、兑付兑息等义务。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公告，公司更名后，业务经营保持不变，公司原有的业务关系和

法律关系保持不变，公司当前股东构成，股权比例不因更名发生改变，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四、关于本次重大事项的风险提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3 中航 K1”、“24 中航 K2”、“24 中航 K3”、

“24 中航 K4”、“24 中航 K5”、“24 中航 K6”、“24 中航 K7”、“24 中航 K8”、

“20 中航 02”、“22 中航 Y2”、“22 中航 Y3”、“22 中航 Y4”、“22 中航 Y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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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 Y1”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

务指引第 2 号——临时报告（2023 年 10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 号——临时报告（2023 年 10 月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 年修订）》《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签订的《中航国际

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

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 

就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上述情况做出

独立判断。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宏峰、陈天涯、蔡智洋、王晓虎、冯诗洋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8

层 

联系电话：0755-2383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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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23835201 

邮政编码：518048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国际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名称

变更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